救國團的問題

在上個星期，有立法委員質詢內政部時，指出社會福利預算支應不當。不但支應每年贏餘上億元的全國合作社聯誼會，更補助救國團數千萬、大陸救濟災胞總會上億元。
這些團體都很特別，可以說都是戒嚴體制下的產物。政府及團體機構本身未能因應民主化及社會變遷而做有效調整或解決，竟依舊照以往的惡習耗費國家資源，甚至扭曲了社會福利預算的合理運用。全聯會更鬧出嚴重的弊案，已有兩人收押，案情更在擴大中。
救國團目前雖無弊案被揭發，但這個非常特別的民間團體每年竟可大量獲得各政府部門的補助，是很有問題而亟須檢討的。

救國團全名是青年反共救國團，是戒嚴時期國民黨和政府尤其是軍方的外圍組織，從事的是政治教化乃至監控思想的工作，透過不當之手段侵佔國家財產耗用政府資源。它原來還是一個地位身份不合法的組織，後來才向政府登記為社會團體。
既然只是一個民間的社會團體，就不能再耗用政府的資源，甚至應該把以往不當所得之財產繳回國家。然而，救國團依舊以其特權的身份，利用各種方式向各政府部門索取大額經費，來延續其存在。這是很不應該也很不道德的事。救國團仍以青年為工作對象，本身卻一再違法亂紀，做了很壞的示範。

救國團更以特權團體自居，依舊常常行文給各政府機關和各級學校，許多單位還不自覺地將之視為半政府機構正式處理救國團的公文。其實救國團只是一個民間團體不應享有準政府機構的權利，除非各機構和學校對所有的民間團體都同樣重視，做同樣的處理，否則救國團就不應該有這種特權。我們要求救國團放棄特權，我們更呼籲政府機構和學校不能再繼續縱容這個戒嚴體制下的怪物。
